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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5-092

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肖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肖雅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肖雅女士简历详见附件，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16-2418700

电子邮箱：eva.xiao@changhong.com

通讯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绵兴东路35号

邮政编码：621000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附件：公司新任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肖雅：女，1988年6月生，中共党员，四川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曾任长智光电（四川）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本公司资产管理部

（董办）项目经理、董办主管、资产与投资高级经理。 现任公司综合管理部（董办）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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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

创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4年，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川长虹” ）作为有限合伙人（LP）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四川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业投资基金” 或“合伙企业” ），创业投资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为282,

828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3,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约1.06%。

2024年12月30日，创业投资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2025年4月24日，合伙企业召开2025年度第二次全体合伙人会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决议同意新增有限合伙人、变更有限合伙人、调整

基金认缴规模、重新签订基金合伙协议等议案。 同日，全体合伙人重新签署了《四川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创业投资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增加至303,03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未发生变化，出资比例调

整至约0.99%。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0日、2025年1月2日、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创

业投资基金的公告》（临2024-073号）及《四川长虹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临2025-003号、临

2025-029号）。

本公告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二、进展情况

近日，由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GP）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路资产” ）召集，合伙企业召开2025年度第三

次全体合伙人会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决议同意新增有限合伙人、变更有限合伙人、调整基金认缴规模、重新签订基金合伙协议等议案。

2025年11月27日，全体合伙人重新签署了《合伙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新增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新增成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先进产投” ）作为有限合伙人（后续募集合伙人），认缴出资20,000万

元，成都先进产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成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52830613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永安路666号艺尚锦江文创中心9号楼20至21层

法定代表人：王晓坤

注册资本：794,4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9月8日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资本运作、托管经营。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94,400 100

合计 794,400 100

关联关系：成都先进产投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也未以直接或

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履约能力：成都先进产投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成都先进产投不属于失信责

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变更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投资集团”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源投资” ）分别

将所持合伙企业40,000万元、45,000万元出资份额，转让给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源发展” ），四川投资集

团、四川能源投资的所有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主体变更为四川能源发展，四川投资集团、四川能源投资不再承担任何权利、义务。 四川能

源发展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510100MAEBRC2R6L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泰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王诚

注册资本：3,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5年2月25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燃气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服务；

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分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分支机构经营】；新材料技术研发；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元器件制造【分支机构经营】；电池制造【分

支机构经营】；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养老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

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551,674 50.054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405,323 45.333

四川省财政厅 143,003 4.613

合计 3,100,000 100

关联关系：四川能源发展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也未以直接或

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履约能力：四川能源发展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四川能源发展不属于失信责

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本次合伙企业认缴规模调整情况

1.变更前各合伙人认缴及实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比例

（%）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 通 合 伙 人

（GP）

3,030 1.00 1,515 1.00

四川省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有 限 合 伙 人

（LP）

40,000 13.20 20,000 13.20

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13.20 20,000 13.20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40,000 13.20 20,000 13.2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5,000 14.85 22,500 14.85

四川航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6.60 10,000 6.60

四川港投致远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20,000 6.60 10,000 6.60

四川国经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3.30 5,000 3.30

芜湖智创星河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6.60 10,000 6.60

成都高新策源启航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9.90 15,000 9.90

德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3.30 5,000 3.3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000 0.99 1,500 0.99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000 0.99 1,500 0.99

绵阳金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000 0.66 1,000 0.66

绵阳久盛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000 0.66 1,000 0.66

遂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65 2,500 1.65

眉山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65 2,500 1.65

资阳苌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1.65 2,500 1.65

合计 303,030 100 151,515 100

2.本次变更后，因新增有限合伙人成都先进产投认缴出资20,000万元，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发生变更。 根据基金管理人选聘文件

约定，基金管理人需保持基金总份额1%的认缴比例，因此北京智路资产出资额由3,030万元增加至3,232万元。 公司认缴出资额未发生变

化，出资比例由约0.99%调整至约0.93%。

本次新《合伙协议》签订后，成都先进产投将实缴10,000万元，北京智路资产将增加实缴101万元。 变更后各合伙人认缴及实缴出资

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比例

（%）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 通 合 伙 人

（GP）

3,232 1.000 1,616 1.000

四川省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有 限 合 伙 人

（LP）

40,000 12.375 20,000 12.375

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12.375 20,000 12.375

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85,000 26.297 42,500 26.297

四川航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6.188 10,000 6.188

四川港投致远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20,000 6.188 10,000 6.188

四川国经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3.094 5,000 3.094

成都高新策源启航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9.281 15,000 9.281

德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3.094 5,000 3.09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000 0.928 1,500 0.928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000 0.928 1,500 0.928

绵阳金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000 0.619 1,000 0.619

绵阳久盛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000 0.619 1,000 0.619

遂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546 2,500 1.546

眉山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546 2,500 1.546

资阳苌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1.546 2,500 1.546

芜湖智创星河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6.188 10,000 6.188

成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20,000 6.188 10,000 6.188

合计 323,232 100 161,616 100

（四）本次《合伙协议》修订情况

本次公司与全体合伙人重新签署了《合伙协议》，对原《合伙协议》主要进行了以下修订和补充：

1.调整首次交割相关条款

为避免合同条款歧义且首次交割已完成，删除“首次交割的总缴款规模为认缴出资总额的50％” 的约定，明确“首次交割的总缴款规

模为壹拾伍亿壹仟伍佰壹拾伍万元（RMB� 1,515,150,000）” 。 明确基金成立日（暨首次交割日）为2025年4月30日。

2.出资额调整

本次变更后，《合伙协议》中创业投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由303,030万元增加至323,232万元，系新增成都先进产投认缴出资额20,

000万元及基金管理人为满足1%认缴出资比例要求对出资额做出相应调整。

3.明确有限合伙人变更后的权利义务

各方同意并一致确认，自2025年11月27日合伙协议签署之日起，四川投资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合伙企业全部合伙权益（对应认缴出资

额40,000万元，实缴出资额20,000万元）的份额持有人由四川投资集团变更为四川能源发展；四川能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合伙企业全部

合伙权益（对应认缴出资额45,000万元，实缴出资额22,500万元）的份额持有人由四川能源投资变更为四川能源发展。 四川投资集团和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主体变更为四川能源发展，四川投资集团和四川能源投资不再承担任何

权利、义务。

三、本次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新增合伙人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合伙企业规模，进一步提升合伙企业的投资能力。 上述新增及变更的有限合伙人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本次新增及变更合伙人、调整基金认缴规模、重新签订合伙协议，符合基金合伙人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环境、经营管理、投资标的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因投

资亏损或失败等情况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基金后续运作进展情况，防范和降低投资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3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2025-093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26日~2026年6月25日

预计回购金额 人民币25,000万元~5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226,3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482%

累计已回购金额 21,752,547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32元/股~10.0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 ）分别于2025年5月8日、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已收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行出具的 《贷款承诺函》。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95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5

年7月18日（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除息日）生效。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19日、2025年7月8日、2025年7月11日披露的 《四川长虹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承诺函的公告》（临2025-049号）、《四川长虹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25-054号）及《四川长虹关

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临2025-056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11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1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数为1,470,000股， 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18%，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10.01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9.32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14,283,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1月2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226,300股，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的比例为0.0482%，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

币10.01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9.32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752,54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3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2025-091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5年11月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11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柳江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实施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佳华信产” ）经营

发展需要，会议同意佳华信产以其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中3.5亿元人民币转增注册资本，增资价格为1元/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

后，佳华信产股权结构保持不变，注册资本由8亿元人民币变更为11.5亿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同意聘任肖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

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临2025-092号）。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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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

司拟设置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与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选举徐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徐超先生作为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

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将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徐超先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亦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徐超先生当

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附件：徐超先生个人简历

徐超，男，1994年3月5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保险专业。 2022年3月

-2024年9月，分别在湖北宇浩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铁锂车间任职；2024年9月至今，入

职于公司研发中心科技发展办公室。

截至当前，徐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 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证券代码：

688275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

2025-042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邦经路55号（郧阳区纵一路与横二路交叉

口西北140米）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1,897,0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1,897,0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24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240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916,61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文静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853,595 99.9297 22,469 0.0363 21,011 0.0340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7,138 0.2861 30,353 0.0492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7,138 0.2861 30,353 0.0492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7,138 0.2861 30,353 0.0492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7,138 0.2861 30,353 0.0492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9,529 0.2900 27,962 0.0453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90,103 99.6656 176,619 0.2853 30,353 0.0491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7,138 0.2861 30,353 0.0492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7,138 0.2861 30,353 0.0492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89,584 99.6647 177,138 0.2861 30,353 0.0492

3、议案名称：《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843,281 99.9130 27,883 0.0450 25,911 0.0420

4、议案名称：《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72,741 99.6375 177,434 0.2866 46,900 0.0759

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672,741 99.6375 185,467 0.2996 38,867 0.0629

6、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844,975 99.9158 5,200 0.0084 46,900 0.0758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844,975 99.9158 5,200 0.0084 46,900 0.0758

8、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845,494 99.9166 24,434 0.0394 27,147 0.0440

9、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537,592 98.8574 198,148 1.0026 27,666 0.14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刘世琦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子议案》

53,109,947 85.8036 是

10.02

《关于选举李菲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子议案》

53,107,967 85.8004 是

10.03

《关于选举陈虎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子议案》

53,107,979 85.8004 是

11.0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张居忠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子议案》

53,108,180 85.8007 是

11.02

《关于选举王光进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子议案》

53,109,121 85.802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

19,709,612 99.7278 27,883 0.1410 25,911 0.1312

4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的议

案》

19,539,072 98.8649 177,434 0.8977 46,900 0.2374

5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19,539,072 98.8649 185,467 0.9384 38,867 0.1967

6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9,711,306 99.7363 5,200 0.0263 46,900 0.2374

7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9,711,306 99.7363 5,200 0.0263 46,900 0.2374

8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19,711,825 99.7390 24,434 0.1236 27,147 0.1374

9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9,537,592 98.8574 198,148 1.0026 27,666 0.1400

10.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

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10.01

《关于选举刘世琦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子议

案》

10,976,278 55.5383

10.02

《关于选举李菲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子议案》

10,974,298 55.5283

10.03

《关于选举陈虎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子议案》

10,974,310 55.5284

1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

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11.01

《关于选举张居忠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子议案》

10,974,511 55.5294

11.02

《关于选举王光进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子议案》

10,975,452 55.53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2.03、议案2.04、议案2.05、议案2.06、议案2.07、议案2.08、议案2.09、议案3、议案

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0、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审议的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

了单独计票；

4、议案9的关联股东刘世琦、李菲、十堰凯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硕、路思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6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八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1月28

日以现场和视频会议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开地点为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1118会议室。

2.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义务，同意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本次会议。

3.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其中，现场参会董事8人，视频参会董事3人，授

权委托参会董事2人，其中：董事陈铁志先生、曲国辉先生和独立董事李东方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副董事长何

俊岩先生因公务原因书面委托董事长李福春先生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邢中成先生因公务原因书

面委托董事刘继新先生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

5.会议列席人员：公司5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会议豁免提前通知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义务，并同意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本次会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十项制度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公司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工作规则》《公

司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制度》《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工作规则》《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公司董事履职评价管理制

度》《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公司董事会公章管理制度》等十项制度，并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更名为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董事履职评价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二十四项制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公司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公司社会责任制

度》《公司关联交易制度》《公司投资、担保、融资管理制度》《公司经理层工作规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与考核管理制度》《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制度》《公司员工递延薪酬管理办法》《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

《公司合规管理制度》《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公司洗钱风险管理制度》《公司稽核审计制度》《公司会

计制度》《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制度》《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公司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制度》《公司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公司证券自营业务管理制度》《公司行政办公管理制度》等二十四项制度，并将《公司

投资、担保、融资管理制度》更名为《公司投资、担保管理制度》，将《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更名为《公司对

外捐赠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制度》和《公司员工递延薪酬管理办法》

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公司稽核审计制度》《公司会计制度》和《公司选聘会计

师事务所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公司合规管理制

度》《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公司洗钱风险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公司关联交易制度》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起草〈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监督管理制度〉等两项制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制定《公司审计委员会监督管理制度》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审计管理制度》等两

项制度。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上述两项制度制定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等两项制度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废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和《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等两项

制度。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紧跟行业创新步伐，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本次永续次级债券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

本次申请发行的永续次级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50亿元（含）。 公司可申请一次注册，并在实际核准发行

额度内分期发行。 具体申请发行规模、实际发行方案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监管机构的要求、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在前述范围内确

定。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永续次级债券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在中国境内采用公开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3.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永续次级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永续次级债券期限为5+N年。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5.票面利率

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和永

续次级债券利率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6.发行对象

本次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仅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7.上市场所

本次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永续次级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和补充公司营运流动资金，具体用途提请董

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定。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9.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将采用无担保方式。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0.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决议的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新的债务融资授

权事项之日止。如果董事会或其获授权公司经理层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本次永续次级债券的发行或部

分发行，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注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

在该等注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本次永续次级债券的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1.授权事项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本次永续次级债券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

（1）就本次发行事宜向有关监管部门、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注册、同意等手续；

（2）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永续次级债券市场

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具体发行数量和方

式、发行条款、发行对象、债券期限、是否分期发行、各期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面值、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

式、发行安排、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续期选择权、赎回权、具体配售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登记注册、

偿债保障措施、会计税务处理等与本次永续次级债券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3）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永续次级债券的申报、发行事宜，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永续次

级债券的上市交易或转让流通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永续次级债券发行及交

易转让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资金监管协议、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服务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4）为本次发行的永续次级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

（5）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永续次级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

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办理与本次永续次级债券发行、上市交易或转让流通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7）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代表公司根据董事会的决议具体办理与本次永续次级债券发行有关的

一切事务；

（8）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本次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事项在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实施债务融资授权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为公司经营管理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业务需要，公司董事会

同意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依照《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相关事

宜。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

本次申请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100亿元（含）。 公司可申请一次注册，并在实际核准发行额度

内分期发行。 具体申请发行规模、实际发行方案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

机构的要求、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在中国境内采用公开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3.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含5年）。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5.债券品种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

的规模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6.票面利率

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和公

司债券利率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7.发行对象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仅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8.上市场所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和补充公司营运流动资金，具体用途提请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定。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0.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将采用无担保方式。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新的债务融资授权事项

之日止。 如果董事会或其获授权公司经理层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或部分发行，且

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注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等注

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2.授权事项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

（1）就本次发行事宜向有关监管部门、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注册、同意等手续；

（2）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公司债券市场的具

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具体发行数量和方式、发行

条款、发行对象、债券期限、是否分期发行及多品种发行、各期及各品种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面值、债券利

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安排、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具体配售安排、募集资

金的具体使用、登记注册、偿债保障措施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3）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申报、发行事宜，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

上市交易或转让流通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交易转让相关的

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资金监管协议、

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服务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

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4） 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 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5）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进行相应调整；

（6）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交易或转让流通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7）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代表公司根据董事会的决议具体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一切

事务；

（8）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在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实施债务融资授权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公司相关制度具体修订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制度的修订说明》。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5.公司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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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14:30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118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445人，代表股份数1,058,185,20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12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2人，代表股份数997,242,3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08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443人， 代表股份数60,942,

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39%。

（2）公司11名董事、8名监事、5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获得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

附件的议案》

1,013,939,159 95.8187% 44,134,247 4.1707% 111,800 0.0106% 是

2.00

《关于撤销公司监事会

的议案》

1,056,732,298 99.8627% 1,339,608 0.1266% 113,300 0.0107% 是

3.00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

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

议案》

1,056,436,052 99.8347% 1,624,654 0.1535% 124,500 0.0118% 是

4.00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56,357,852 99.8273% 1,550,854 0.1466% 276,500 0.0261% 是

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三、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对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进行了

单独计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6,696,833 27.3975% 44,134,247 72.4190% 111,800 0.1835%

2.00 《关于撤销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59,489,972 97.6160% 1,339,608 2.1981% 113,300 0.1859%

3.00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薪酬与考核管理

制度〉的议案》

59,193,726 97.1298% 1,624,654 2.6659% 124,500 0.2043%

4.00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59,115,526 97.0015% 1,550,854 2.5448% 276,500 0.453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继红、王华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